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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岳阳街道居委会工作经费使用管理
办法》的通知

街道各居委会：

现将《岳阳街道居委会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6 年 2 月 12 日

松府岳办〔2026〕27 号

上海市松江区岳阳街道办事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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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街道居委会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居委会内部管理，完善经费保障机制、优化经

费使用管理办法、严肃财经纪律，促进居委会各类经费使用管理

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根据《关于居委会工作经费使用管理的

指导意见》（沪财社〔2015〕58 号），结合本街道实际情况，

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内容及标准

岳阳街道居委会工作经费项目分为办公经费、服务经费、专

项经费，具体内容和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办公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居委会的日常运行水费、电费、

电话费、网络、饮用水、茶叶、办公用品、零星小额维修、各类

低值易耗品、文教用品购置、居委会国定节假日误餐费（按社区

党群办公室口径执行）、全区试点和街道重点推进工作等费用。

（标准基数 2500 元×12 月+6 元/户×居民区管理户数+6 元/间

×白领公寓房间数）

（二）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各居民区老年活动室、社区助残等，

用于服务群众，关爱弱势群体，以巩固基层政权的各类支出。（依

据上一年度业务科室确定的标准，给予动态调整）

（三）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居委会的日常运行中依靠的楼组

长、志愿者、居民骨干人员慰问；加强各类队伍建设、创建各类

特色品牌、学生寒暑期活动、重大节庆日活动等支出。重大节庆

日主要指春节、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社区睦邻节等。（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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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骨干经费每人 15 元×（户数+白领公寓间数），重大节庆日活

动经费按照 2000 户以上每居委会 5000 元/年，2000 户以下 4000

元/年标准执行。）

二、审批权限

（一）居委会办公经费、服务经费和专项经费应纳入街道统

一预算管理。

（二）居委会经费支出按照“小额、合理、必须”的原则，

经居民区两委班子集体讨论决定，并形成会议记录。在街道内控

平台上：单笔金额在 2000 元以下的（不含 2000 元），由居委会

行政负责人审批；单笔金额在 2000 元（含）以上至 5000 元以下

的，居委会上报后，经街道社会工作办公室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审

批；单笔金额在 5000 元（含）以上的，须再由街道主要领导审

批。其中单笔金额超过 1 万元（含）的纸质报销凭证需要街道主

要领导签字。

（三）各居委会每月经费使用情况由街道社区综合保障办公

室于次月 10 日前汇总后，将使用明细表发至街道社会工作办公

室，并报送街道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。

三、报销要求

（一）各居委会的经费列支在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账户。

（二）经费支出应严格执行国家法规和财务制度，依法合规、

科学使用、勤俭节约、公开透明。各项支出必须取得或填制合法

的原始凭证。原始凭证发票要求要素齐全，包括购货日期、购货

单位、内容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，发票须有经办人和审批人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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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签字方可有效，并写明用途。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票据，不予

报销。

（三）居委会各类费用支出遵循以下原则：

1、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要求。凡是单项消费 200 元以上的

物资釆购必须使用公务卡结算；在经费使用过程中，按照松江区

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，凡目录规定的公务支出项目，应

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，原则上不再使用现金结算。

2、较大数额支出以转账方式支付。凡单项支出 2000 元以上

的，可用公务卡支付，也可通过街道财务部门以转账方式支付。

对于居民区用于成批日用品或食品进行慰问的，必须提供签收单

作为财务凭证。

3、严格控制各类活动中的人员费用额度。对楼组长、志愿

者、社区自治团队的骨干力量等，慰问以实物为主。高温慰问每

人次 50 元为上限，年底送温暖慰问每人次 150 元为上限。生病

探望每人次 150 元为上限，原则上对同一慰问对象因同一生病原

因在同一年度不宜超过两次。便民服务项目以每人每次补贴 100

元为上限。培训讲课费一般不超过 400 元/半天；组织居民楼组

长、志愿者等人员外出的，目的地不出上海市范围，须当天来回，

其中人均餐费 50 元为上限，不能支出景区门票。外出需提前 5

个工作日，将出行方案和经费申请交街道社会工作办公室审核，

分管领导进行批准。出行人员保险必须全覆盖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1.居委会需按照本规定规范使用经费，街道以本规定为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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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成立由街道纪工委、监察办、街道社区综合保障办公室、街

道社会工作办公室组成的居委会工作经费使用的管理审核、监督

检查队伍和机制，加强对居委会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。

2.居委会要严格执行有关财务规定，不得私设小金库，不得

违反财务纪律，并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六项禁令，对擅

自违反上述规定和财务纪律的责任人视情节轻重，按有关规定处

理。违规情节严重，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，相关责任人移交有关

部门处理。

本规定是街道财务管理制度的补充部分，其他未尽事宜按街

道相关财务规定执行。

本规定的解释权归岳阳街道社会工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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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岳阳街道办事处办公室 2026年2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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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